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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�
第 1213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�

 

泉州市财政局： 

我局协办的《关于侨捐工程的修缮维护资金应纳入财政

预算的建议》（人大第 1213 号），相关协办意见反馈如下,� 供

参考。 

校舍安全直接关系师生生命安全，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

面广。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校舍安全工作，我市连续多年

部署实施了包括学校侨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校安建设工程。 

关于代表提出的“建立侨捐工程信息查询系统”方面。

按照《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排查鉴定实施意见》的相

关要求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定期对辖

区内中小学现有校舍（包括侨捐工程在内）进行安全隐患排

查。经排查后需要鉴定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主管部

门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及时进行相关鉴定并采取相应措

施。校舍排查鉴定结果将会录入“校舍信息管理系统”，各

地定期组织数据更新维护。下一步，市教育局或将建立“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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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校舍安全隐患管理系统”，届时，将进一步考虑“侨捐

工程”的归口管理事宜。 

关于代表提出的“加大对侨捐工程的修缮维护力度”方

面。近期，市教育局制定印发了《泉州市教育系统建筑安全

隐患大排查专项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，分阶段、分重点

对全市各级各学段所有学校建筑开展地毯式、拉网式的排

查。此次排查对象包括侨捐工程在内的全市所有学校建构筑

物及附属设施隐患，重点关注 “两违”“四无”情况、改变

原设计施工功能、改变建筑结构布局、失养失修钢结构建筑、

超过使用年限或已鉴定为危房建筑、租用借用临时性建筑、

存在消防或其他建筑隐患七类重点隐患，进一步查缺补漏，

做足做好隐患排查的闭环管理工作。通过梳理清单、制定措

施、整改销号、督导检查等四个环节，敦促各地诊断筛查、

边查边改，落实责任单位及责任人，明确隐患等级、治理措

施、整改时限，分类严抓治理，确保校园建筑安全隐患整治

高质量、高成效。建立校舍安全隐患管理机制，组织专项督

导检查组，全程跟进检查指导，要求各地对发现的隐患建筑

实行闭环管理，重大安全隐患提请属地政府或安委会挂牌督

办。对需要加固修缮的建筑，各地提出初步方案和投资计划，

报属地政府批准后，列为校安工程建设规划储备项目，作为

“校安工程”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对象。 

关于代表提出的“制定出台相应的制度或规定，确保侨

捐工程修缮维护工作符合安全与质量的要求”方面。《福建

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排查鉴定实施意见》已明确要求，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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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维修、加固、改扩建、重建项目，须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

任制、招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。参与项目建设

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和工程监理单位须具有相应资质等级方

可准入。所有建设项目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

序、质量安全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按规范

进行设计、施工，严禁边勘察、边设计、边施工。项目竣工

后，应由建设单位按规定组织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

位及项目学校进行竣工验收并备案。具体涉及建筑行业施工

管理标准化方面的内容，我局建议，以协办单位市住建局意

见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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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 

2020 年 3 月 31 日 

 

 

（主动公开）�

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�

 

 


